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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 是 1932 年 12 月 至 1933 年 5
月间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训令
第二号、第三号和第四号的合辑（该
文件封面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”为
印刷错误），由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工
农检察部翻印，共 16 页，收藏于中
国国家博物馆。

第二号训令是关于“检查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
及贪污腐化、动摇消极分子问题”，第三号训令是关于“健全各级工农检察部
组织”，第四号训令是关于“继续并深入检举工作运动”。这三份训令都是何叔
衡任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（部长）时签发的。

在土地革命时期，训令是苏区司法检察工作重要的规范性文件。相对于
法律、条例、纲要等法律渊源来说，训令兼有立法性文件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
非立法性文件两方面特点。例如，第三号训令强调要健全各级工农检察部组
织，对省、县、区工农检察部的组织作出明确规定，带有较为明显的立法性文
件特点。第二号训令和第四号训令，则主要是对各级工农检察部如何深入开
展检举运动作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工作指示。

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通过发布训令这一方式，分析存在问题，指明
工作方向，提出工作要求，健全制度规范，推动工农检察工作健康发展。

（文字：闵钐 朱廷桢）

何叔衡签发的三份训令
——《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训令（第二、三、四号）》

（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）

□本报记者 周晶晶
通讯员 邵恒媛 高钰婷

他们相互勾结，盯上湖南西洞庭
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湖砂，一次被
查后仍不知悔改，再次盗采后在运输途
中被当场抓获。2023年 11月，经湖北省
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提起公诉，法院一
审以非法采矿罪判处被告人周某等 7
名团伙成员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至一
年三个月不等，各并处 11万元至 2万元
不等罚金。一审判决作出后，周某等 5
人提出上诉。日前，法院作出二审裁
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武汉截获洞庭湖砂

2020年底，周某与李某（另案处理）
共同出资购买了一条由自卸驳船改装的
二层采砂船，打算在湖南西洞庭湖国家
级自然保护区的坡头水域内盗采湖砂。

2021 年 4 月，砂石中介程某与周
某联系，询问其手中有没有砂源。由
于采砂船只有通过涨水后的河道才
能进入坡头水域采砂，周某便告知程
某还需要再等等，自己可以搞到“正
规手续”。就这样，尽管明知坡头水域
为禁采区域，但在金钱的诱惑下，程
某答应了与周某商谈采砂事宜。周某
还找来此前曾合作过采砂的刘某一
起入伙。

经过商谈，周某、程某、刘某约定，
由周某负责采砂并提供砂票；程某以每
吨 75 元的价格收购后，寻找买主加价
售出，赚取中间差价；刘某则负责联系

运输船接驳转运，每吨收取 10元运费。
2021年 5月 8日至 11日，周某雇用

了船员，开始在坡头水域盗采湖砂。连
续几天，船员们昼伏夜出，采砂从晚上
10 点开始，一直到次日凌晨才结束。由
于大船进入坡头水域极易搁浅，只能靠
周某的小型采砂船少量多次往外运砂，
采砂船装满后，刘某便会联系运输船接
驳转运。其中，鲁某才担任采砂船的船
长，熊某负责操作吸砂泵，鲁某良协助
完成采砂，陈某主要负责做饭、采买、记
录采砂情况等事务。

据统计，刘某、卿 某 共 同 负 责 的
“湘岳号”运输船共接驳转运 2000 余吨
湖砂，剩余的 3000 余吨湖砂则由刘某
联系的另一艘船负责。随后，这些湖砂
均交由买家联系的大型运输船接货。

据刘某供述，5 月 11 日晚，程某将
周某伪造的砂票交给该大型运输船
后，该船便启航前往长江芜湖段。次日
晚 7 时许，满载湖砂的运输船驶过武
汉二七长江大桥时，被知情群众举报，
长江航运公安局武汉分局民警随后将
其当场查获。

经称重，该船共运载湖砂 5585 吨，
湖砂就近抵岸价格为每吨 118 元。根据
船员供述及相应证据，公安机关初步
查明，该船所出示的砂石证明系伪造，
所载湖砂系盗采。2021 年 5 月 12 日，公
安机关对该案立案侦查，程某、熊某、
刘某等人陆续到案，周某于 2023 年 1
月 16 日在湖南岳阳落网。到案后，8 人
均对非法采砂的犯罪事实予以供认。

引导侦查完善证据锁链

2023 年 2 月，江汉区检察院依法
对犯罪嫌疑人周某等批准逮捕，并引
导侦查机关继续侦查。

在审查案卷时，承办检察官发现，

周某并非第一次从事非法采砂活动。
早在 2021 年 3 月，周某就与刘某、卿某
合伙在坡头水域盗采湖砂 1350 吨，湖
南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
对周某作出罚款 5000 元的行政处罚。
经鉴定，该湖砂就近抵岸价格为每吨
92 元，价值共计 12.4 万余元，已达到刑
事立案标准。对此，承办检察官认为，
湖南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
局未将周某移交司法机关处理，以罚
代刑，放纵周某继续进行非法采矿活
动，相关人员的行为涉嫌徇私舞弊不
移交刑事案件罪。目前，该线索已被移
送给湖南省监察机关处理。

2023 年 4 月，追加周某等人遗漏
的犯罪事实后，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
至江汉区检察院审查起诉。在提审中，
鲁某才、熊某均辩称自己未参与 2021
年 5 月的非法采砂活动，鲁某才、鲁某
良、熊某均指认陈某为采砂船主要管
事人员，与陈某本人供述相悖。

不同于以往办理的长江水域非法
采 矿 案 ，该 案 作案过程分成采砂、运
砂、卖砂，涉案人员分工复杂。8 名团伙
成员参与了几次非法采砂活动？每个人
在这条非法采砂利益链条上的地位和
作用如何？为查清案件事实真相，在审
阅全部案件材料、核实现有证据后，承
办检察官将该案退回补充侦查，引导公
安机关提取鲁某才、鲁某良、熊某等人
手机中的电子数据，调取相关转账记
录，补充讯问周某及李某，并继续寻找
本案知情人员，进一步完善了证据。

当庭揭穿6人翻供谎言

2023年 6月，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完
毕后再次将该案移送至江汉区检察院
审查起诉。经审查，检察机关认为，周
某、程某、刘某、熊某、鲁某良、鲁某才、

卿某等 7 人在明知未取得采矿许可证
的情况下，伙同他人分工合作，在禁采
区域盗采湖砂，情节特别严重，涉嫌非
法采矿罪。陈某因在采砂船上主管做饭
等杂务，并未直接参与采砂活动，犯罪
情节轻微，且具有认罪认罚等情节，检
察机关遂依法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。

2023 年 7 月 11 日，江汉区检察院
以涉嫌非法采矿罪对周某等 7 人提起
公诉，法院于同年 10 月 9 日公开开庭
审理该案。

“ 我 们 都 是 在 合 法 采 区 采 砂 的 ”
“ 当 天 我 不 在 现 场 ”“ 我 没 有 参 与 共
谋”……在庭审中，除卿某之外，周某
等 6 人均当庭翻供，对先前供述予以
否认，坚称自己并未从事非法采砂活
动，拒不认罪认罚。

“如果是正规渠道采砂，为何要在
深夜开采？多名证人均证实，从周某采
砂船上接的砂为黑砂，而正规采区的
砂一般为黄砂或白砂。此外，几名被告
人的手机电子数据显示，其在作案时
间段均有讨论采砂事宜……”面对这
一突发情况，公诉人沉着冷静，逐一列
举质证进行有力反驳，在完整有力的
证据面前，6名被告人均无从辩解。

法院审理后采纳了检察机关提出
的全部量刑意见，以非法采矿罪判处
被告人周某有期徒刑四年，并处罚金，
因其于 2022 年 7 月犯伪造、买卖国家
机关公文、印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
个月，并处罚金 1 万元，决定对其合并
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
11 万元；以非法采矿罪判处被告人程
某、刘某等 6 人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
至一年三个月不等，各并处罚金 5 万
元至 2 万元不等。一审判决作出后，除
程某、卿某外，周某等 5 人提出上诉。
日前，法院作出二审裁定，驳回上诉，
维持原判。

5500余吨洞庭湖砂上了“贼船”
武汉江汉：顺藤摸瓜挖出非法采砂利益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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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片提供：中国国家博物馆）

相关链接

2024 年 8 月 1 日 ，
《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
定》正式施行，精准惩
治“按键伤人”。如果
你能在虚拟世界中“体
验”网暴的两种角色，
再回到现实生活里，你
会 作 出 怎 样 的 选 择 ？
元宇宙网暴体验厅正
式上线，等你来打卡！

（杨 柳 徐 晴 子
李佳慧 韩甜）

将反网暴进行到底，
元宇宙体验厅邀您打卡！

□本报通讯员 王晓丹

利 用 几 十 款 非 法 网 贷 App，“95
后”男子杨某和何某做起了对外发放
高利贷的“生意”。接单、签借条、
放款、催债……他们的放贷业务做得
风生水起。截至案发，两人累计放贷高
达 1500 余万元。近日，上海市普陀区检
察院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对杨某、何某
依法提起公诉。

急需资金，放贷短信趁虚而入

“快速放款，无需等待！”2019 年 11
月的一天，上海普陀的尹先生收到一
条放贷短信，其中附有借款 App 的下
载链接。因正好有贷款需求，尹先生按
照提示下载了一款名为“信用钱包”的
App。填写完基本信息及银行卡信息
后，App 内跳转出“借款额度 5000 元，
周期 7天”的弹窗。

点击下方借款按钮后，不到半小
时，尹先生便收到了放款金额。但让尹
先 生 不 解 的 是 ，他 收 到 的 金 额 仅 有
3500 余 元 ，而 非 5000 元 。“ 砍 头 息
35%！”经人提醒，尹先生恍然大悟。可
平台放款成功后，他就再也联系不到
客服，也无法撤销贷款。

急需资金周转的尹先生也顾不上
追究高额利息，为了快速到款，他又多
次在平台上借了高利贷。

利息到底是多少，粗心的尹先生一
直没认真计算。直到债务越滚越多，对
方态度恶劣地持续拨打骚扰电话催收，
并扬言每天须支付借款金额的 10%作
为违约金，尹先生才开始后悔：“一旦掉
入高利贷深渊，想出来就难了……”

高利贷 App 背后的人到底是谁？
经过线索摸排，公安机关很快锁定了
放高利贷的杨某、何某。

胆大妄为，犯罪路上越走越远

年纪轻轻的杨某平日里贪图享乐，
经常借高利贷满足花销。久而久之，杨
某心生放高利贷获取暴利的念头。2019
年 10 月，杨某通过网络渠道购入具有
放款、签订线上协议等功能的非法网贷
App，并通过贴吧广告、发送放贷短信
等形式，大肆推广其高利贷业务。

一开始，杨某用自有资金放贷，由
于放贷金额不高，且一周左右便可收到
回款，所以杨某在短期内收益颇丰，放
贷资金库也如同滚雪球般日益膨胀。

杨某采取的放贷手法俗称“砍头
息”，即在支付借款本金的过程中，预先
扣除利息，致使借款人实际借到的本金
远低于借据约定的借款数额。此外，在
逾期之后，放贷人仍按照借据约定的借
款本金计算利息。这种恶劣的行为不仅
严重违法，而且对借款人极不公平，常
常让借款人陷入无法按时还款的境地。

凭借此种放贷手段，杨某在短时
间内获取暴利，好友何某得知后也加
入其中。二人分工配合，杨某负责购买
客户信息、提供放贷资金，何某则负责
向客户放贷及催收回款。

起 初 ，二 人 通 过 各 类 非 法 网 贷
App 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。然
而，由于这些 App 均属于非法 App，会
被定期清理，每一款 App 存在的时间
都极为短暂。在用了几十款 App 之后，
二人更换了放贷形式，转为让借款者
加其微信，事先和客户约定好利率及

放贷方式，在线上借条平台签订借条
协议，而后再线下放贷。

倘若部分借款人未能按期还款，
杨某、何某会通过之前 App 预设的强
制共享手机通讯录的程序，非法获取
借款人通讯录信息，并通过电话短信
威胁或侮辱、对其亲友同步短信轰炸、
向互联网曝光通讯录等“软暴力”手段
进行非法催收，严重破坏互联网金融
管理秩序，扰乱群众正常生活。

东窗事发，证据确凿被起诉

二人的行为引起了公安机关的注
意，2023 年 4 月，公安机关发现杨某等
人非法放贷线索，同年 8 月 15 日，民警
分别前往云南、四川将二人抓获。

案件很快被移送到检察机关，承
办检察官第一时间对二人使用的移动
通信设备、电子账目和微信聊天记录
进行了全面梳理，并将更多证人证言

和相关证据材料进行固定。
“这是一起典型的非法高利放贷

案，两名犯罪嫌疑人在没有从事金融
业务资格的情况下，未经监管部门批
准，向他人出借资金，要求借款人支付
高达 1000%至 2130%的年利息，远超过
法律规定，二人的行为涉嫌非法经营
罪。”承办检察官解释说。

在确定罪名后，实际犯罪金额还
需要进一步精准确认。在案件审查起
诉阶段，检察官一方面引导办案人员
调取银行详细交易记录，交叉比对拆
借账户，深挖潜在涉案人员；另一方
面，借助司法审计将犯罪嫌疑人微信
上存有的账目和资金流水进行比对，
并逐一核对，再通过反复讯问犯罪嫌
疑人确认案件细节，夯实证据材料。最
终认定，杨某、何某二人出借的资金达
1500 余万元。

日前，普陀区检察院以非法经营
罪将杨某、何某提起公诉。

收“砍头息”搞“软暴力”
上海普陀：两男子因非法放贷被诉

以往没有伴随暴力催收等行为的单纯放贷行为，通常不作为犯罪处理。
然而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印发的《关于办理
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，违反国家规定，未经监管部门批准，或
者超越经营范围，以营利为目的，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，扰乱
金融市场秩序，情节严重的，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以非
法经营罪定罪处罚。

非法放贷不仅严重扰乱国家金融市场秩序与社会和谐稳定，更可能诱发涉
黑涉恶以及其他违法犯罪。对于借款人而言，应当客观评估自己的还款能力，尽
量选择通过银行贷款等正规途径解决资金需求，不能因为“放款快”“无担保”等
噱头就求助于高利贷，否则极可能使自身的人身财产权益遭受损失。

察检 官 说 法


